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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业科技计划产学合作实施要点 
中华民国 87 年 8 月 21 日 87 农粮字第 87020536 号   

中华民国 90 年 4 月 3 日 90 农粮字第 900020367 号函公告修正   
中华民国 91 年 12 月 31 日农粮字第 0910021518 号令修正   

中华民国 94 年 12 月 23 日农科字第 0940020599 号令修正发布   
中华民国 97 年 8 月 4 日农科字第 0970020576 号令修正发布  

 
一、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为办理农业科技产学合作计

划（以下简称产学计划），加速运用研发成果，落实产业发展，

特订定本要点。  
二、本要点所称业者，指依法设立之公司、财团法人、非营利社团法

人、农民团体及产业团体。  
三、本要点所称产学计划，指本会或所属试验研究机关以外之行政机

关与产业界共同出资，补助学术单位或研究机构办理之计划，或

本会所属试验研究机关与产业界共同出资，并由本会所属试验研

究机关办理之计划。  
四、产学计划以本会或所属机关农业科技计划已有初步成果，拟商品

化者为合作计划项目。  
五、产学计划执行期限，以不超过二年为原则。  
六、产学计划欲变更内容或研发地点等项目时，应先报请本会同意后

办理。  
七、执行本要点所需经费，由本会及所属机关农业科技研究发展相关

经费预算项下支应。  
业者出资经费应达计划总经费百分之十以上，支付项目仅限于人事费、

业务费及研究设备费。 
业者出资雇用技术或研究人员参与计划之费用，不能列入前项业者出资

经费，且不能由产学计划中领取人事费，并需接受计划主持人督导。 
八、本会或所属机关应于本会所定期限内公开征求计划构想书。  

计划构想书依下列规定撰写及研提，并送本会审查： 
(一)本会所属试验研究机关撰写者由该机关研提。 
(二)学术单位或研究机构撰写者，由本会或所属试验研究机关以外之行政

机关研提。 
计划构想书之审查，由本会邀请本会农业科技审议会下依领域分设评审

小组之评审委员及本会或所属机关人员审查，必要时，得邀请产业界代表

参与审查。 
九、产学计划构想书经本会审查通过，并报请主任委员核定后，由本

会或所属机关公开征选业者，于一定期间内接受业者申请；为广

征业者参与，本会或所属机关得办理拟商品化技术发表会。  
十、申请参与产学计划之业者，应具备运用拟商品化技术之能力，并

具备基本人力、设备及设施；产学计划如需农场、种苗场、林场、

畜牧场、养殖场或工厂配合者，并应领有相关事业许可证照。  

附件 1 



 附件 1-2

十一、每一项产学计划参与业者以一业者为限，业者除应具前点资格

外，本会或所属机关选定业者时，应评估业者目前经营领域、所

投入资金与人力、以往研发及产销绩效、缴纳税捐等项目。  
十二、参与产学计划业者由本会或所属机关评审通过后，报请机关首

长或授权主管核定，签约执行。  
十三、产学计划审查期限为三个月，审查期限不包含补正及陈述意见

之期间。  
十四、参与产学计划所有文书不适用电子签章法之电子文件，业者应

将相关文件以邮寄或亲送等方式送本会或所属机关。  
十五、超过一年产学计划，仅于第一年办理公开征选业者作业。  

前项计划执行期间，原业者不再提供资金或人力时，本会或所属机关应

即终止契约，并得重新办理公开征选业者，原业者不得为任何权利之主张，

包括出资金额返还、损害赔偿之请求等。 
十六、超过一年产学计划，计划主持人应于计划执行第一年之十一月

底前，向本会提出该年计划期末报告书及第二年计划构想书。本

会应就其书面数据进行审查，必要时，得办理实地查核。  
十七、产学计划主持人应于计划结束后二个月内缴交研究成果报告。  

超过一年以上之产学计划，计划主持人应于第一年计划结束后一个月内，

及于第二年计划结束后二个月内缴交研究成果报告。 
十八、产学计划之督导及考核等，依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暨所属机关科

技计划研提与管理作业规范办理。  
十九、本会补助产学合作计划经费之使用、请拨及核销等，依行政院

农业委员会主管计划经费处理作业规定办理。  
二十、产学计划所获得之智慧财产权及相关研发成果，其归属、管理

及运用，依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科学技术研究发展成果归属及运用

办法及其它相关规定办理。  
二十一参与产学计划之业者出资经费应达该计划总经费百分之十以

上；其出资经费达计划总经费百分之十以上，未达百分之三十者，

该业者得免经资格审查取得非专属授权。其出资经费达计划总经

费百分之三十以上者，该业者得依契约规定，获得五年以内之专

属授权。  
依前项规定取得专属授权之业者应于全程计划结束后一年内

向本会或所属机关申请技术移转，并缴交授权金等相关费用。届

期未向本会或所属机关申请技术移转者，经本会或所属机关以书

面通知限期三个月内说明；届期未说明或无正当理由者，本会或

所属机关得径行授权其它厂商。  
专属授权期满后，本会或所属机关得将该技术径行授权其它厂

商。  
授权年限得依特殊需求经提报本会农业智慧财产权审议委员

会审议同意后展延。  


